
 

第二點附件一修正規定 

附件一 

運動部運動發展基金非屬亞奧運運動種類人才培育內容 
種類 說明 

世界運動會 1.以參加世界運動會運動種類賽前訓練為限。 

2.經費支用項目：教練費、選手零用金、膳宿費、

消耗性器材費、禁藥檢測費、運動防護員費。另

其他與支援訓練有關費用，須經本部訓輔專案小

組審議。 

3.各經費支用項目之補助基準依「全國性體育團體

經費補助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國際運動總會聯合會

（ SportAccord 或 

Global Association 

of International 

Sports 

Federations，以下簡

稱聯合會）所屬國際

非亞奧運單項運動總

會之會員，所舉辦之

全國性競賽及推廣活

動 

1.以辦理單項錦標賽、選拔賽、全國性排名賽或訓

練營為限。 

2.經費支用項目：裁判費、器材費、獎品（盃）

費、場租費、佈置費、工作人員（誤餐費、交通

費、住宿費）、印刷費、保險費、教練費、運動防

護員費及雜支。 

3.各經費支用項目之補助基準依「全國性體育團體

經費補助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聯合會所屬國際非亞

奧運單項運動總會所

舉辦之國際競賽及其

會員舉辦之賽前集訓 

1.參加賽事為綜合性國際賽事、正式錦標賽、公開

賽及參加國際競賽賽前訓練。 

2.前項賽事不含世界運動會。 

3.參加國際競賽：教練費、選手零用金、交通費、

證照費、服裝費、膳宿費、保險費及雜支。 

4.賽前集訓：教練費、選手零用金、膳宿費、消耗

性器材費、禁藥檢測費、運動防護員費及其他與

支援訓練有關費用。 

5.各經費支用項目之補助基準依「全國性體育團體

經費補助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聯合會所屬國際非亞

奧運單項運動總會所

舉辦之國際教練、裁

判講 （研）習及其會

員 舉 辦 之 全 國 性 教

練、裁判講（研）習 

1.主辦國內講習活動：講師費、膳宿及交通費（僅

限講師、專家學者、講座助理或學術科監試人

員）、場地租借費、印刷費。 

2.參加國外講習活動：交通費、膳宿費、證照費。 

3.各經費支用項目之補助基準依「全國性體育團體

經費補助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 



 

第七點附件二修正規定 

附件二 年度工作計畫經費總表 

﹝團體名稱﹞○○年度工作計畫經費總表【金額新臺幣元】  

次

序  
類別  申請經費  自籌經費  總經費  備註  

一  
舉辦全國性

運動競賽  

            

二  
辦理推廣活

動  
            

三  
參加國際性

運動競賽  
            

四  

參加國際性

運動競賽賽

前集訓  

            

五  

舉辦教練、

裁判講

（研）習或

參加國際教

練、裁判講

（研）習  

            

合計              

填表人  

   

 

 

秘書長     理事長  

   

   此致  

 運動部  

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 

附註：本表格其有不敷使用者，得自行調整增列之。 



 

第七點附件三修正規定 

附件三 各類別經費分表 

﹝團體名稱﹞○○年度○○○經費分表【金額新臺幣元】 

次序 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 
預定參加

人數 

申請 

經費 

自籌 

經費 

一  
   

 

   

 

            

二  
   

 

   

 
            

三  
   

 

   

 
            

四  
   

 

   

 
            

五  
   

 

   

 
            

合計          

填表人 

 

 

 

秘書長  理事長 

   

   此致  

運動部 

 

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 

附註：本表格其有不敷使用者，得自行調整增列之。 



 

第七點附件四修正規定 

附件四 【供申請單位使用】 

［單位名稱］［活動名稱］申請計畫書 

一、目的： 

二、主辦單位： 

三、協辦單位： 

四、時間﹝期程﹞： 

五、地點： 

六、參加對象及其人數： 

七、內容： 

八、效益： 

九、經費概算【金額新臺幣元】︰ 

編號 項目 數量 金額 自籌款 備註 

1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  

總額：○○○○○元  

申請經費：○○○○○元  

自籌經費：○○○○○元  

1.有其他單位補助者，應於該項目備註欄說明補助單位及金額。 

2.有對外收費者，應註明各該收費項目及其收費基準。 

3.各該項目及數量非屬計畫實際需要者，不予補助。 

 


